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數位保險公司審查會設置要

點修正規定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公平、公正辦理數位保險

公司申請設立案審查作業，特設置數位保險公司審查會（以下簡稱

本審查會）。 

二、本審查會任務如下： 

(一) 辦理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之審查。 

(二) 與審查過程或審查結果有關事項之建議。 

三、本審查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

員指定本會主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會就本會主管與具有保險學

理或實務、經營管理、科技及資訊安全等專長之學者專家聘兼之。 

四、審查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因故改聘或因職務變動

改聘者，其任期至原任審查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本會應於審查

委員任期屆滿前一個月辦理新任審查委員遴聘事宜。 

五、審查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會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專家

及學者出席費、交通費及審查費。 

六、本審查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席。 

七、本審查會開會，扣除自行迴避或本會要求迴避之委員，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決議時，應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八、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審查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如審查委

員不克親自出席者，得提出書面意見。 

九、本審查會工作人員對於本審查會開會過程應詳實記錄，由全體出席

委員簽名確認後，並將審查結果送交本會。 

十、審查委員應公平、公正辦理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審查業務，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或由本會要求其迴避： 

(一)就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

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之發起人或其關

係企業或前開發起人或關係企業所成立之非營利組織間現

有或最近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等實質利害關係。 



(三)審查委員本人認其有不能公平、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具體事證證明其不能公平、公正執行職務，經數位

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之發起人檢具具體事證向本會提出，

並經本會查證屬實。 

(五)本會認審查委員有不能公平、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審查委員於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之第一次審查會議前，應

出具有無前項各款情事之聲明書。 

十一、審查委員於任期內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藉審查職務，要求、期約、收受金錢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二)直接或間接利用審查職務之便圖利自己或他人。 

(三)就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接受他人請託或關說。 

十二、審查委員自接獲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案有關資料之時起二年內，

不得擔任經核准設立之數位保險公司預定董監事、預定經理人或與

其職責相當之人，並不得擔任下列法人之負責人、受聘僱人員或其

他具有實質控制力之人： 

(一)經核准設立數位保險公司之發起人。 

(二)經核准設立數位保險公司或其發起人之關係企業。 

(三)經核准設立數位保險公司或其發起人所成立之非營利組織。 

十三、審查委員及參與審查會會議之人員，對於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

案相關書件、所涉之營業秘密及審查過程，除公務上使用或法規另

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審查後亦同。 

前項人員對於審查結果，於未正式對外公告前，應保守秘密。 

十四、審查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應解除其委員資格，

遺缺得由本會另行聘兼或派兼之： 

(一)違反第十點規定，且足以認定其執行審查有偏頗之情事。 

(二)違反第十一點至前點規定。 

(三)有其他情事，足認其不適任。 


